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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巡航执法手段，具有机动灵活、巡航速度快、成本低等特点。海事部门作为保障长江水

上交通安全、保护长江水上环境清洁的主管单位，选用合适的无人机系统，搭载不同的设备，辅助开展水上巡航、海

事执法、防污染管理等监管工作，可以大大增强执法效能和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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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人机技术在多个民用领域有广泛应用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进步成熟，无人机

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逐步提高，轻小型无人机具有机动灵

活、费用低、反应快等多项优势，在农业植保、气象探

测、警用安防、电力系统、能源设施检查、地理测绘、

灾难救援等多个民用领域有广泛应用。

国家海洋局自 2011 年开展了海域无人机遥感监测

试点工作，将无人机遥感监视监测技术与现有海域监视

监测技术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家海域动态监视

监测管理系统，提高重点海域和重点项目的动态监管水

平。交通运输部一直在进行无人机应用探索，上海、天

津、广东、江苏等多个直属海事系统先后开展了多项无

人机应用研究、海事巡航监管作业尝试，取得了较好的

实验效果，积累了丰富的应用经验。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的日益普及，

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逐渐建立起无人机运行法规和管理体

系。2003 年起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就开始重视民用无人

机的监管，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运行管理规章制

度等，旨在合法、合理和有效地引导民用无人机行业的

健康发展。2003 年 1 月，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出台了《通

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明确规定，无人机用于民用业

务飞行时，须当作通用航空飞行器对待。2016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对通用航空业发展提出指导

意见，提出将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由 1000 米真高推

广到 3000 米，实现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无缝衔接，进

一步促进通用航空发展。2018 年 1 月，国家空管委发

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对无人机系统的定义、登记注册，飞行空域的申请和使

用规定，飞行运行等各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规定了国

家无人机系统的主要使用要求等等。

2 无人机技术在安全监管领域应用大有可为

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了《交通

强国建设纲要》，明确“交通装备先进适用、完备可控”、

“安全保障完善可靠、反应快速”、“要增强科技兴安

能力、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加强应急救援专业装备建设，

鼓励新技术装备的研发和使用”，为包含无人机在内的

新设备、新技术在辅助交通安全中的推广使用提出了很

高的期望。

2020 年 5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内河航运发展纲

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

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重要航段应急到达时

间不超过 45 分钟，主要港口（区）应急到达时间不超

过 30 分钟”的发展目标。提出“要构筑功能完善能力

充分的航运安全体系，加强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新装

备、新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水上交通动态感知预警、人

命快速有效救助、船舶溢油与危化品处置等核心能力建

设。加强对“四类”重点船舶和重点水域、重点航道实

施有效监控”。

当发生水上突发事故，需要进行遇险船舶、人员搜

寻，或事故现场调查时，无人机系统具有突出的优势。

无人机速度是巡逻船的 3 ～ 5 倍，且系统展开迅速，可

快速启动应急搜寻或飞赴应急现场。相较于船舶，无人

机视野广、速度快，可在短时间内对较大范围水域进行

搜寻，可快速锁定搜寻目标，有利于事故现场保护和证

据的快速提取，迅速制定正确的应急处置方案，对于进

一步提升水上应急效率和应急反应能力都十分重要。

同时，《长江保护法》明确提出“要加强对长江流

域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管控，依法对长江流域各类活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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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检查，查处破坏长江流域自然资源、污染长江流

域环境、损害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等违法行为”。无人机

可以通过其良好的空中机动能力、灵活性能、高空巡查

视角，在巡航过程中能及早发现船舶污水排放及溢油污

染，动态跟踪监测船舶尾气排放情况，并将现场信息及

时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后续应急决策和应急指挥提供

有效支撑。

3 无人机技术在安全监管的应用领域 

无人机系统包含四大部分：航空器，即无人机裸机，

包括电动多旋翼无人机、电动复合翼无人机等；测控与

信息传输链路；任务设备主要包括：成像设备、喊话器、

气体探测器、抛投器、探照灯等；配套管理系统等。无

人机通过搭载不同任务设备实现不同场景应用，实现现

场巡航和应急的快速反应，作为海巡艇、CCTV、VTS、

AIS 等现有海事监管手段的重要补充和有力辅助。

一是辅助开展日常空中巡航。无人机能够为海事巡

航监管提供更高的空中视角、更广的视野范围、更快的

响应速度，能有效提升巡航效率及效能，实现“到得了、

看得见、传得回、管得住”，减少人员和船艇作业。

二是实现重点船舶跟踪。比如事故船舶、违章船舶，

以及标记了的客船和危化品船舶进行重点跟踪，开展船

舶吃水控制核查、船舶外观查看等工作，通过探照灯、

喊话器等，对违章作业船舶要求停止作业等。

三是开展现场执法和取证。可在高空巡查船舶货仓

装载情况，代替执法人员登轮检查，在疫情等特殊时期

开展非接触检查，有效保护执法人员及船舶人身安全。

在污染防治方面，开展船舶溢油应急辅助监视检测、船

舶尾气检测等工作，结合 AIS 数据现场调查取证船舶轨

迹等主要信息。

四是辅助应急指挥和处置。在应急事件处理中，无

人机能够快速飞赴应急现场，并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于较

大范围水域的搜寻，可有效配合海巡艇快速锁定搜寻目

标；特定情形下，无人机还可以投放救生物品和应急物

资。此外对于海巡艇、CCTV、VTS、AIS、电子巡航等

现有监管手段不易到达或监管不便水域，如滑坡隐患点

周边水域、火灾、溢油等特殊事故周边水域、浅水区、

作业密集区等等，无人机可飞赴现场提供动态的高空视

角，开展现场监视、应急指挥、事故取证、溢油监测等，

利于应急指挥和处置决策。

4 无人机的功能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要求无人机具有性能可靠、技术成

熟，能适应水上恶劣环境和气候条件，满足作业指标要

求，具备一定抗电磁干扰能力，同时要求价格合理，运

行维护方便。因此，无人机选型指标主要考虑：快速反

应能力、作业高度、任务载荷能力、续航能力、通信能

力、环境适应能力等 6 个方面。

（1）无人机快速反应能力。主要体现在最大飞行

速度、飞行前准备和系统展开时间。飞行准备时间不超

过 5min，最大平飞速度应不低于 50km/h。

（2）作业高度。首先要满足国家空管、无人机管

理政策要求，结合长江应用的实际场景，无人机飞行作

业高度一般无需超过 3000m。

（3）任务载荷能力。无人机载荷能力包括搭载任

务载荷重量、功率和空间三方面要求。因市场近程轻型

无人机的载重能力有限，另外考虑到飞行安全，应留有

一定的安全余度，还需保证无人机的灵活性，每次巡航

搭载不超过两种任务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不低于 8kg。

（4）续航能力。结合巡航距离实际情况，无人机

的巡航半径不小于 15km。

（5）通信能力。无人机控制通信距离与巡航半径

一致，应不小于 15km，数据传输要求具备 4 ～ 8Mbps

传输速率要求。

（6）环境适应能力。能在 -20℃～ +50℃的温度

下正常飞行，7 级以下风速条件下安全飞行， 5 级以下

风速条件下顺利起降。整机使用年限不低于 8 年。

综述，无人机具有机动灵活、巡航速度快等特点，

海事部门根据不同的工作场景，选用不同的无人机载荷，

辅助开展水上巡航、海事执法、污染防治、信息获取、

应急救援等工作，将进一步提升海事执法效率和应急处

置能力。作为一种新型技术手段，无人机在保障长江水

上交通安全、保护长江水上环境清洁等方面将逐步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